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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01 证券简称：新和成 公告编号：2025-060

浙江新和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独立董事辞任

暨选举职工代表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新和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日收到公司非独立董事俞宏

伟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因公司治理架构调整，俞宏伟先生申请辞去公司非独
立董事职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公司收
到俞宏伟先生的辞职报告之日，俞宏伟先生的辞任生效。

公司于2025年12月26日召开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根据修订后的《公司章程》规定，“董事会由十一名
董事组成，设职工代表董事一名，董事会中的职工代表由公司职工通过职工代表
大会、职工大会或者其他形式民主选举产生，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公司于同日召开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俞宏伟先生（简历见附件）为公司第九
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与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其他十名非职工代表董事共同组
成第九届董事会，任期自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任期届
满之日止。

俞宏伟先生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的关于职工代表董事任
职的资格和条件。其当选第九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后，公司董事会成员数量
仍为十一名，其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董事担任的董事人数
总计不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特此公告。
浙江新和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7日
附件：职工代表董事简历
俞宏伟，男，1971 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中共党员。

1993年参加工作，历任浙江晋巨化工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高级工程师；浙
江巨化集团有限公司工艺副总工程师；2018年5月起任山东新和成精化科技有
限公司总经理，现任山东新和成控股有限公司总经理、山东新和成精化科技有限
公司总经理。2020年9月至2023年8月任本公司监事，自2023年9月至2025年
12月任本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与持有公司5%
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
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所规定的不得任公司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深圳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
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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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新和成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新和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于
2025年12月19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通知，于2025年12月26日以现场结
合通讯表决方式召开。应参加表决董事十一名，实际参加表决董事十一名。公
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经表决
形成决议如下：

一、会议以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选举代表公司执行
公司事务的董事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第八条的规定，公司法定代表人由代表公司执行公司事务
的董事担任，由董事会选举产生。董事长系代表公司执行公司事务的董事。

会议选举公司董事长胡柏藩先生为代表公司执行公司事务的董事，并担任
公司法定代表人，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届满之日
止。本次选举通过后，公司法定代表人未发生变更。

二、会议以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确认审计委员会成
员及召集人的议案》。

鉴于《公司章程》的修改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职责的变更，公司董事会确认
第九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成员及召集人不变。第九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成员由
沈玉平先生、季建阳先生、王洋先生组成，其中召集人为沈玉平先生。任期自本
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特此公告。
浙江新和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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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新和成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未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3、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12月26日（星期五）14:30
4、现场会议地点：公司总部会议室（浙江省新昌县七星街道新昌大道西路

418号）
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胡柏藩先生
6、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2025年 12月 26日上午 9:15-9:25、9: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
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 12月 26日上午 9:15至
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7、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会议出席的情况：参加本次现场会议及网络投票的股东和股东代表共计

667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1,940,719,133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3.6238%。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中小投资者是指除上市公司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
股东）660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353,199,36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5791%。

2、现场出席情况：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和股东代表 16人，代表有表决权的
股份1,593,286,59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2.2337%。

3、网络投票情况：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651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347,
432,54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3901%。

现场会议由董事长胡柏藩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出
席了本次会议，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见证并出具了
法律意见书。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通过了如下提案：
1.00 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817,840,9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6684%；反对 122,829,29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3291%；弃权48,93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5%。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230,321,1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5.2100%；反对122,829,2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7762%；弃权48,93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8%。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经出席会议股东或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2/3以上通过。

2、《关于修订部分公司治理制度的议案》
2.01 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832,020,4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3990%；反对 98,912,35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0967%；弃权9,786,37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756,74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043%。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244,500,6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9.2245%；反对98,912,35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0047%；弃权9,786,37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9,756,74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7708%。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经出席会议股东或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2/3以上通过。

2.02 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831,890,68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3924%；反对 99,039,07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1032%；弃权9,789,37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756,74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044%。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244,370,9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9.1878%；反对99,039,0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0406%；弃权9,789,37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9,756,74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7716%。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经出席会议股东或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2/3以上通过。

2.03 审议通过《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831,890,68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3924%；反对 99,039,07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1032%；弃权9,789,37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756,74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044%。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244,370,9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9.1878%；反对99,039,0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0406%；弃权9,789,37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9,756,74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7716%。

2.04 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831,931,3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3945%；反对 98,981,38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1002%；弃权9,806,40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756,74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053%。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244,411,5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9.1993%；反对98,981,3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0242%；弃权9,806,40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9,756,74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7765%。

2.05 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831,935,2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3946%；反对 98,977,94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1001%；弃权9,805,98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756,74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053%。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244,415,43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9.2004%；反对98,977,9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0233%；弃权9,805,98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9,756,74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7763%。

2.06 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832,012,4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3986%；反对 98,901,16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0961%；弃权9,805,48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755,94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053%。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244,492,7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9.2223%；反对98,901,1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0015%；弃权9,805,48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9,755,94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7762%。

2.07 审议通过《关于修订〈信息披露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832,029,5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3995%；反对 98,899,44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0960%；弃权9,790,18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755,94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045%。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244,509,73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9.2271%；反对98,899,4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0010%；弃权9,790,18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9,755,94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7719%。

2.08 审议通过《关于修订〈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832,014,7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3988%；反对 98,899,16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0960%；弃权9,805,18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755,94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052%。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244,495,0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9.2230%；反对98,899,1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0009%；弃权9,805,18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9,755,94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7761%。

3.00 审议通过《关于调整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938,097,5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649%；反对 2,543,20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311%；弃权78,40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350,577,7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578%；反对2,543,20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200%；弃权 78,40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3,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2%。

4.00 审议通过《关于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938,255,4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730%；反对 2,408,04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241%；弃权55,64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9%。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350,735,6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025%；反对2,408,0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818%；弃权 55,64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3,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7%。

5.00 审议通过《浙江新和成股份有限公司第五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
摘要》

关联股东新和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胡柏藩、胡柏剡、石观群、王学闻、周贵
阳、张丽英共计持有股份1,587,519,769股，本议案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233,888,2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6.2199%；反对 119,268,06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3.7679%；弃权43,03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2%。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233,888,2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6.2199%；反对119,268,06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7679%；弃权43,03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3,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2%。

6.00 审议通过《浙江新和成股份有限公司第五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
关联股东新和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胡柏藩、胡柏剡、石观群、王学闻、周贵

阳、张丽英共计持有股份1,587,519,769股，本议案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233,888,2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6.2199%；反对 119,268,06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3.7679%；弃权43,03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2%。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233,888,2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6.2199%；反对119,268,06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7679%；弃权43,03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3,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2%。

7.00 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第五期员工持股计
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关联股东新和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胡柏藩、胡柏剡、石观群、王学闻、周贵
阳、张丽英共计持有股份1,587,519,769股，本议案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233,893,2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6.2213%；反对 119,255,26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3.7643%；弃权50,83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4%。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233,893,2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6.2213%；反对119,255,26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7643%；弃权50,83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3,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4%。

四、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律师周剑峰、童智毅见证，并出具法律

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召集人与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目录
1、浙江新和成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关于浙江新和成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三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新和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7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管理人名称

公告依据

改聘日期

改聘前会计师事务所名称

改聘后会计师事务所名称

基金名称

摩根货币市场基金

摩根天添盈货币市场基金

摩根标普500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QDII)

摩根海外稳健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QDII-FOF)

摩根日本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QDII)

摩根亚太优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QDII)

摩根标普港股通低波红利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

摩根慧选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摩根行业睿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摩根盈元稳健三个月持有期混合型基金中基金(FOF)

摩根共同分类目录绿色债券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摩根瑞盛87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摩根瑞泰38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摩根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摩根恒鑫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摩根瑞欣利率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摩根月月盈30天滚动持有发起式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摩根中证A500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摩根纳斯达克100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QDII)

摩根全球多元配置证券投资基金(QDII-FOF)

摩根核心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摩根医疗健康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摩根卓越制造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摩根30天持有期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摩根纯债丰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摩根丰瑞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摩根富时发达市场REITs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QDII)

摩根欧洲动力策略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QDII)

摩根中国生物医药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QDII)

摩根基金管理（中国）有限公司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各基金的

基金合同及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

2025年12月25日

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基金简称

摩根货币

摩根天添盈货币

摩根标普500指数(QDII)

摩根海外稳健配置混合(QDII-FOF)

摩根日本精选股票(QDII)

摩根亚太优势混合(QDII)

摩根标普港股通低波红利指数

摩根慧选成长股票

摩根行业睿选股票

摩根盈元稳健三个月持有期混合

(FOF)

摩根共同分类目录绿色债券

摩根瑞盛87个月定期开放债券

摩根瑞泰38个月定期开放债券

摩根纯债债券

摩根恒鑫债券

摩根瑞欣利率债债券

摩根月月盈30天滚动持有发起式短

债债券

摩根中证A500指数增强

摩根纳斯达克100指数(QDII)

摩根全球多元配置(QDII-FOF)

摩根核心成长股票

摩根医疗健康股票

摩根卓越制造股票

摩根30天持有期债券

摩根纯债丰利债券

摩根丰瑞债券

摩 根 富 时 发 达 市 场 REITs 指 数

(QDII)

摩根欧洲动力策略股票(QDII)

摩根中国生物医药混合(QDII)

基金主代码

370010

000855

017641

017970

007280

377016

005051

008314

011236

024695

022617

009895

008759

371020

022842

021235

014297

023869

019172

003629

000457

001766

001126

023315

000839

005366

005613

006282

001984

摩根安全战略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摩根大盘蓝筹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摩根核心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摩根红利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摩根全景优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摩根智慧互联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摩根博睿均衡一年持有期混合型基金中基金(FOF)

摩根锦程均衡养老目标三年持有期混合型基金中基金(FOF)

摩根天添宝货币市场基金

摩根60天持有期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摩根强化回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摩根瑞锦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摩根瑞益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摩根全球天然资源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QDII)

摩根全球新兴市场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QDII)

摩根中国世纪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QDII)

摩根民生需求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摩根时代睿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摩根沪深300指数增强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摩根新兴服务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摩根研究驱动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摩根锦程稳健养老目标一年持有期混合型基金中基金(FOF)

摩根锦颐养老目标日期2035三年持有期混合型发起式基金中

基金(FOF)

摩根尚睿混合型基金中基金(FOF)

摩根双季鑫6个月持有期债券型发起式基金中基金(FOF)

摩根90天持有期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摩根瑞享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摩根双债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摩根中债1-3年国开行债券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摩根安全战略股票

摩根大盘蓝筹股票

摩根核心精选股票

摩根红利优选股票

摩根全景优势股票

摩根智慧互联股票

摩根博睿均衡一年持有混合(FOF)

摩根锦程均衡养老三年持有混合

(FOF)

摩根天添宝货币

摩根60天持有期债券

摩根强化回报债券

摩根瑞锦纯债债券

摩根瑞益纯债债券

摩根全球天然资源混合(QDII)

摩根全球新兴市场混合(QDII)

摩根中国世纪混合(QDII)

摩根民生需求股票

摩根时代睿选股票

摩根沪深300指数增强发起式

摩根新兴服务股票

摩根研究驱动股票

摩根锦程稳健养老一年持有混合

(FOF)

摩根锦颐养老目标日期2035三年持

有混合(FOF)

摩根尚睿混合(FOF)

摩根双季鑫6个月持有债券(FOF)

摩根90天持有期债券

摩根瑞享纯债债券

摩根双债增利债券

摩根中债1-3年国开行债券指数

001009

376510

005983

021187

013899

001313

015359

007221

000712

023528

372010

019460

007329

378546

378006

003243

000524

014341

017445

001482

007388

009143

017788

006042

018428

022307

016210

000377

008844

2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上述变更事项，已经摩根基金管理（中国）有限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并已

按照相关规定及基金合同约定通知基金托管人。
摩根基金管理（中国）有限公司

2025年 12月27日

摩根基金管理（中国）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基金
改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5年12月27日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部分基金

2026年非港股通交易日暂停申购、
赎回、转换和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公告

根据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基金管理人”）旗下下列
基金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投资人在开放日办理本基金基金份额的申购、赎回
等业务，具体办理时间为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正常交易日的交易
时间（若该交易日为非港股通交易日，则本基金不开放）。为更好地保证相关基
金的稳定运作，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相关基金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
2026年沪港通下港股通交易日安排的通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2026年深
港通下的港股通交易日有关安排的通知》中列明的非港股通交易日暂停申购、赎
回、转换和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并自非港股通交易日的下一开放日恢复本基金的
上述业务，届时不再另行公告，敬请投资者做好交易安排。

2026年非港股通交易日暂停申购、赎回、转换和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基金
如下：

基金代码

501307

501308

010898

018870

022704

022705

016340

016341

017330

012386

基金名称

银河中证沪港深高股息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LOF）（A 类份额）

银河中证沪港深高股息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LOF）（C类份额）

银河产业动力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份额）

银河产业动力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份额）

银河科技成长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A类份额）

银河科技成长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C类份额）

银河价值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份额）

银河价值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份额）

银河颐年稳健养老目标一年持有期混合型基金中基金（FOF）（Y类份额）

银河颐年稳健养老目标一年持有期混合型基金中基金（FOF）（A类份额）

上述基金2026年暂停申购、赎回、转换和定期定额投资业务日期提示如下：
年份

2026年

月份

4月

5月

7月

10月

12月

日期

3 日、7 日

25日

1 日

19 日

24 日、25 日、31 日

注：（1）关于非港股通交易日的具体安排以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
所发布的通知为准。

（2）上述非港股通交易日已剔除和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休市日
重合的日期。

（3）如遇上述基金因其他原因暂停申购、赎回、转换和定期定额投资业务或

调整上述安排的，本公司将另行公告。

（4）银河中证沪港深高股息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LOF）C 类份额的申购、

赎回、转换和定期定额投资通过场外销售机构进行。

敬请投资人提前做好交易安排。如有疑问，请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400-820-0860，或登录本公司网站www.cgf.cn 获取相关信息。

风险提示：本基金可以投资于境外证券，投资者除了需要承担与境内证券投

资基金类似的市场波动风险等一般投资风险之外，本基金还面临汇率风险等境

外证券市场投资所面临的特别投资风险。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

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

资者做出投资决策之前，请仔细阅读基金合同、基金招募说明书和基金产品资料

概要等产品法律文件，充分认识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和产品特性，认真考虑基金

存在的各项风险因素，并根据自身的投资目的、投资期限、投资经验、资产状况等

因素充分考虑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在了解产品情况及销售适当性意见的基础

上，理性判断并谨慎做出投资决策。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

负”原则，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

投资者自行负担。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基金销售机构及相关机构不对基金

投资收益做出任何承诺或保证。

特此公告。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12月27日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
更新旗下公募基金产品适当性风险等级

划分规则及评价结果的公告
根据《证券投资基金销售适用性指导意见》《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

法》和《基金募集机构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实施指引（试行）》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拟调整权益基金等基金产品适当性风险等级

的通知》《中国银河证券公募基金产品适当性风险等级划分方法与说明（2025年

10月29日版）》，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基金管理人”）将自

2026年1月1日起调整本公司部分公募基金产品的适当性风险等级评价结果并

更新风险等级划分规则，公募基金产品适当性风险等级评价结果调整情况详见

附件。

投资者可登录本公司网站www.cgf.cn查询、了解本公司旗下公募基金最新

风险等级评价结果及评价规则，详见本公司官网发布的《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募基金产品适当性风险等级评价结果》《中国银河证券公募基金产品适当性风

险等级划分方法与说明（2025年 10月 29日版）》，或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400-820-0860咨询详情。

风险提示：
1、投资者购买基金后，所购买的基金产品风险等级可能因市场或运作情况

而发生调整，并可能超出投资者自身风险承受能力，从而可能产生不利后果和损
失，投资者应及时关注产品风险等级调整的通知并谨慎决策，以确保自身的投资
决定与可承受的投资风险程度等实际情况一致。

2、销售机构（包括基金管理人直销机构和代销机构）根据投资者适当性法律
法规对基金进行风险评价，不同的销售机构采用的评价方法不同，因此不同销售
机构对基金的风险等级评价结果可能存在不同。

3、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
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做出投资决策之前，请仔细阅读
基金合同、基金招募说明书和基金产品资料概要等产品法律文件，充分认识基金
的风险收益特征和产品特性，根据自身的投资目的、投资期限、投资经验、资产状
况等因素充分考虑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在了解产品情况及销售适当性意见的
基础上，理性判断并谨慎做出投资决策。

特此公告。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12月27日
附件：

基金代码

025723

025724

023949

023950

563660

023163

023162

022707

022706

022704

022705

530880

021388

021389

021477

021476

020057

020058

019796

019797

018888

基金简称

银河中证800指数增强A

银河中证800指数增强C

银河中证A500ETF联接A

银河中证A500ETF联接C

A500ETF银河

银河上证国有企业红利ETF发起式联接C

银河上证国有企业红利ETF发起式联接A

银河中证A500指数增强C

银河中证A500指数增强A

银河科技成长混合发起式A

银河科技成长混合发起式C

银河上证国有企业红利ETF

银河中证红利低波动100指数A

银河中证红利低波动100指数C

银河ESG主题混合发起式C

银河ESG主题混合发起式A

银河高端装备混合发起式A

银河高端装备混合发起式C

银河国企主题混合发起式C

银河国企主题混合发起式A

银河主题混合C

调整后
风险等级编码

R4

R4

R4

R4

R4

R4

R4

R4

R4

R4

R4

R4

R4

R4

R4

R4

R4

R4

R4

R4

R4

调整后
风险等级

中高风险

中高风险

中高风险

中高风险

中高风险

中高风险

中高风险

中高风险

中高风险

中高风险

中高风险

中高风险

中高风险

中高风险

中高风险

中高风险

中高风险

中高风险

中高风险

中高风险

中高风险

018870

018871

018889

018872

017760

017762

017757

017758

017761

017759

016857

016856

016340

016341

016981

011629

015670

015669

015665

013665

013666

014143

013074

010898

007203

007276

007275

006759

006128

005211

005126

150968

004250

519642

519644

519651

519655

519664

519665

519677

519679

519674

519672

519671

519670

519668

151001

银河产业动力混合C

银河乐活优萃混合C

银河服务混合C

银河量化优选混合C

银河智造混合C

银河转型混合C

银河新动能混合C

银河智慧混合C

银河智联混合C

银河研究精选混合C

银河景气行业混合C

银河景气行业混合A

银河价值成长混合A

银河价值成长混合C

银河核心优势混合C

银河核心优势混合A

银河行业混合C

银河蓝筹混合C

银河和美生活主题混合C

银河成长优选一年持有混合A

银河成长优选一年持有混合C

银河创新混合C

银河沪深300价值指数C

银河产业动力混合A

银河新动能混合A

银河沪深300指数增强C

银河沪深300指数增强A

银河乐活优萃混合A

银河和美生活混合A

银河智慧混合A

银河量化稳进混合

银河研究精选混合A

银河量化优选混合A

银河智造混合A

银河智联混合A

银河转型混合A

银河服务混合A

银河美丽混合A

银河美丽混合C

银河定投宝腾讯济安指数

银河主题混合A

银河创新混合A

银河蓝筹混合A

银河沪深300价值指数A

银河行业混合A

银河成长混合

银河稳健混合

R4

R4

R4

R4

R4

R4

R4

R4

R4

R4

R4

R4

R4

R4

R4

R4

R4

R4

R4

R4

R4

R4

R4

R4

R4

R4

R4

R4

R4

R4

R4

R4

R4

R4

R4

R4

R4

R4

R4

R4

R4

R4

R4

R4

R4

R4

R4

中高风险

中高风险

中高风险

中高风险

中高风险

中高风险

中高风险

中高风险

中高风险

中高风险

中高风险

中高风险

中高风险

中高风险

中高风险

中高风险

中高风险

中高风险

中高风险

中高风险

中高风险

中高风险

中高风险

中高风险

中高风险

中高风险

中高风险

中高风险

中高风险

中高风险

中高风险

中高风险

中高风险

中高风险

中高风险

中高风险

中高风险

中高风险

中高风险

中高风险

中高风险

中高风险

中高风险

中高风险

中高风险

中高风险

中高风险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等法律
法规的规定和《淳厚稳惠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的有关约
定，现将淳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淳厚稳惠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基金
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决议及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次基金持有人大会会议情况
本基金以通讯方式召开了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会议审议了《关于淳厚稳惠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持续运作的议案》（以下简称“本次会议议案”），并由参加大会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对
本次会议议案进行表决。会议投票表决时间自 2025年 11月 25日起，至 2025年 12月 24日
17：00止（以本基金管理人收到表决票时间为准）。

经根据《基金合同》相关规定计票，基金份额持有人及其代理人所代表的1,539,870.04份
有效基金份额参加了此次持有人大会，且其所代表的基金份额占权益登记日基金总份额（权
益登记日为2025年11月25日，权益登记日本基金总份额1,550,404.08份）的99.32%，符合《中
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和《基金合同》的有关
持有人大会（通讯方式）的召开条件。

参会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及其代理人所代表的 1,539,870.04份基金份额表示同意；0份基
金份额表示反对；0份基金份额表示弃权。经参加投票表决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及其代理人所
持表决权的100%同意通过本次会议议案。同意本次会议议案的基金份额达到参加大会的基
金份额持有人或其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含二分之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
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和《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本次会
议议案有效通过。

此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计票于2025年12月25日在本基金的基金托管人南京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授权代表的监督及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律师的见证下进行，并由上海市东方
公证处公证员对计票过程及结果进行了公证。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包括公证费、律
师费，上述费用由本基金的基金管理人承担。

二、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的生效
根据《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的规定，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决议自表决

通过之日起生效。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于2025年12月25日表决通过了《关于淳厚稳惠
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持续运作的议案》，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自该日起生效。

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决议，本基金管理人自通过之日起 5日内报中国证监会备
案。

三、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事项的实施情况
自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生效之日起，本基金持续运作。基金管理人将根据本基

金基金合同的规定，继续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
四、备查文件
1、《淳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以通讯方式召开淳厚稳惠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

持有人大会的公告》
2、《淳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以通讯方式召开淳厚稳惠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

持有人大会的第一次提示性公告》
3、《淳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以通讯方式召开淳厚稳惠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

持有人大会的第二次提示性公告》
4、上海市东方公证处出具的公证书
5、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淳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12月27日

公 证 书
（2025）沪东证经字第9805号

申请人：淳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住所：上海市虹口区临潼路170号607室。

法定代表人：邢媛。
委托代理人：田恬，女， 年 月 日出生。
公证事项：现场监督(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计票)
淳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作为淳厚稳惠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管理人于2025年12月

15日向本处提出申请，对该公司以通讯方式召开的淳厚稳惠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
持有人大会会议的计票过程进行现场监督公证。

经查，申请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
办法》的有关规定和《淳厚稳惠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有关约定召开本次基金份额
持有人大会。申请人依法于2025年11月25日在有关报刊媒体上发布了以通讯方式召开本
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公告；于2025年11月26日、11月27日分别发布了召开本次基金份
额持有人大会的第一次提示性公告和第二次提示性公告，大会审议的事项为：《关于淳厚稳惠
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持续运作的议案》。申请人向本处提交了该公司营业执照、淳厚稳惠债
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合同、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公告、二次提示性公告、截至权益
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淳厚稳惠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名册等文件，申请人具有召
开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合法资格。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公证程序规则》的规定，本处公证员林奇和工作人员孙立
和于 2025年 12月 25日上午 9时 30分在上海市浦东新区民生路 1299号丁香国际大厦西塔 7
层申请人的办公场所对淳厚稳惠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通讯方式）的计
票过程进行现场监督公证。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对议案以通讯方式进行的表决，在该基金托管人南京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委派的授权代表刘俊毅的监督下，由淳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委派的代表石雨朦、田恬进
行计票。截至2025年12月24日17时，收到参加本次大会（通讯方式）的淳厚稳惠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有效表决所持基金份额共1,539,870.04份，占2025年11月25日权
益登记日淳厚稳惠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总份额1,550,404.08份的99.32%,达到法定开会
条件，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及《淳
厚稳惠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大会对《关于淳厚稳惠债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持续运作的议案》的表决结果如下：1,539,870.04份基金份额表示同意；0份基金份额表示
反对；0份基金份额表示弃权,同意本次议案的基金份额占参加本次大会的持有人所持基金份
额的100%，达到法定条件，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
运作管理办法》与《淳厚稳惠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议案获得
通过。

经审查和现场监督，兹证明本次淳厚稳惠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通
讯方式）对《关于淳厚稳惠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持续运作的议案》表决的计票过程符合有关法
律规定和基金合同的约定，表决结果符合会议议案的通过条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市东方公证处
公 证 员

淳厚稳惠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表决结果暨决议生效的公告


